附件1
陕西省零碳（近零碳）工厂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省级零碳工厂
	省级近零碳工厂

	1
	单位能耗碳排放（tCO2/tce）
（最高20分）
	≤0.3
	≤0.5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最高15分）
	≥85%
	≥50%

	3
	单位产品能耗
（最高10分）
	（1）单位产品能耗指标达到相应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中的1级（先进值）或国家最新发布的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得10分；不满足‌2级（准入值）或不满足基准水平，不得分。
（2）无国家标准的，考核单位产值能耗（tce/万元）：
单位产值能耗≤0.2，得10分；
单位产值能耗＞0.5，不得分。

	4
	通用设备能效水平（最高10分）
	变压器、空压机、风机、电机、泵等主要通用设备能效等级达到相应强制性能效国家标准1级及以上水平或国家最新发布的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以节能装备应用比例衡量。
节能装备应用比例≥50%

	5
	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与分析
（最高10分）
	采用《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等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与分析，并根据核算与分析结果持续改善产品碳足迹，以碳足迹核算产品类别占比衡量。
碳足迹核算产品类别占比≥30%

	6
	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最高10分）
	按照《工业企业和园区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建设指南》，建设并运营具备能耗查询、能源消费量和强度计算、能源消费分析与用能策略推荐、能效对标、能流分析、能效平衡与优化、用能与碳排放预算管理、碳排放核算、产品碳足迹核算、供应链碳管理、碳核查支撑、碳资产管理等功能的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按照实现功能数量得分，实现10项及以上功能，得10分。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最高10分）
	达到相应行业节水型企业国家标准，得10分。
无国家标准的，考核‌单位产品取水量：达到国家或地方用水定额先进值，得10分；不满足通用值，不得分。

	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最高10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5%，得10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60%，不得分。

	9
	碳排放信息披露
（最高5分）
	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ESG报告、零碳工厂建设报告等载体，定期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产品碳足迹信息、零碳工厂建设成效等。

	10
	加分项（最高6分）
	获评省级能效标杆：1分
获评国家级能效领跑者：2分
最高2分

	
	
	获评省级节水标杆：1分
获评国家级水效领跑者：2分
最高2分

	
	
	采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目录》《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设备目录》《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绿色技术推广目录》的先进技术和设备1项，得1分；2项及以上，得2分
最高2分


指标计算说明：
1.单位能耗碳排放
评价年工厂每消费一吨标准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image: ]I代表单位能耗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标准煤（tCO2/tce）。
C代表评价年工厂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依据《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GB/T 32151）等系列国家标准，核算工厂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包括燃料燃烧、过程排放等）和间接排放（包括外购电力、热力等），按下式计算：


C燃料燃烧排放代表评价年工厂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C过程排放代表评价年工厂边界内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C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代表评价年工厂边界内净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去输出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C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代表评价年工厂边界内净购入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购入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去输出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C回收利用代表评价年工厂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工艺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经回收作为生产原料自用或作为产品外供并确保未再次排放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其中，不同能源品种和能源活动类型的排放因子优先采用实测值，无法获取实测值的可采用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排放因子；生物质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应单独核算并给予说明，但不计入二氧化碳排放量；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自发自用、绿电直供、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绿色电力（不包含单独购买并持有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GEC对应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零，其他外购电力的碳排放因子采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不包括市场化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量）。
E代表评价年工厂综合能源消费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工厂范围内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消费量（包含用作原料的能源，扣除能源加工转换产出和能源回收利用等重复因素，扣除对外供应部分），依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计算。能源折标准煤系数依次参考《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电力消费量按照等价值计算，需说明电力等价值折标系数来源（优先采用实测值，无法获取实测值的可采用本省所有发电企业平均发电煤耗或全国火电厂平均发电煤耗），同时提供对应的当量值计算结果做比对。
2.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评价年工厂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与综合能源消费量（不含用作原料的能源）的比值：


R代表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E可再生能源代表评价年工厂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包括直接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和由可再生能源生产并作为能源使用的二次能源（如核电、绿电、绿氢、绿色合成氨、绿色甲醇等），不包括用作原料的能源；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自发自用、绿电直供、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单独购买并持有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GEC对应的绿色电力消费量（以上依据市场化交易合同、交易结算凭证、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或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清单，遵循不重复计算原则统计）均计入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单独购买并持有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GEC对应电力消费量最高不超过电力消费总量的10%。
E用作原料的能源代表评价年工厂用作原料的能源消费量（不作为燃料、动力使用，作为生产非能源产品的原料、材料使用），单位为吨标准煤（tce），用于生产非能源用途的烯烃、芳烃、炔烃、醇类、合成氨等产品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制品等，属于原料用能范畴。
3.单位产品能耗
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参考现行有效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计算并对标；对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按每种产品实际消耗的能源分别计算，在无法分别对每种产品进行计量、计算时，可折算成标准产品统一计算，或按产量与能耗量的比例分摊计算：

[bookmark: _Toc24494]
Eui代表第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产品单位（tce/产品单位）。
Ei代表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综合能源消费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Qi代表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4.单位产值能耗
无适用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考核单位产值能耗：


Eg代表单位产值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tce/万元）。
G代表评价年工厂的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5.通用设备能效水平
变压器、空压机、风机、电机、泵等主要通用设备能效等级达到相应强制性能效国家标准1级及以上水平或国家最新发布的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以节能装备应用比例衡量：


Rp代表节能装备应用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P节能代表评价年工厂内能效等级达到相应强制性能效国家标准1级及以上水平或国家最新发布的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的设备累计额定总功率，单位为千瓦（kW）。
P代表评价年工厂内有适用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纳入《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范围内的设备累计额定总功率，单位为千瓦（kW）。
6.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与分析
依据《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等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与分析，并根据核算与分析结果持续改善产品碳足迹，以碳足迹核算产品类别占比衡量：


Rcf代表碳足迹核算产品类别占比，单位为百分比（%）。
Ncf代表评价年工厂开展碳足迹核算的主要产品类别数量。
N代表评价年工厂主要产品类别总数，依据评价年报统计部门《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中所列主要工业产品数量统计（根据GB/T 475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小类）。对每1小类，开展1项及以上产品碳足迹核算与分析的，视为该类别已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与分析。
7.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
按照《工业企业和园区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建设指南》，建设并运营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不限定集成于同一系统平台，可通过“能管中心+碳排放管理系统”等组合模式实现），以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稳定运行1年及以上后实现功能数量衡量，包括：
（1）能耗查询；
（2）能源消费量和强度计算；
（3）能源消费分析与用能策略推荐；
（4）能效对标；
（5）能流分析；
（6）能效平衡与优化；
（7）用能与碳排放预算管理；
（8）碳排放核算；
（9）产品碳足迹核算；
（10）供应链碳管理；
（11）碳核查支撑；
（12）碳资产管理。
8.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bookmark: _Toc19245][bookmark: _Toc21297]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的比值：


RW代表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W重复利用代表评价年工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工厂内部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中循环利用的水量、直接和经处理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总和。
W代表评价年工厂的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为使工业生产正常进行而从各种水源引取的新鲜水量，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消防、外供等。
9.‌单位产品取水量
无节水型企业国家标准的，考核‌单位产品取水量。在涉及多种产品时，仅计算取水量排序前三以内的产品：

[bookmark: _Toc18698]
Wui代表第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产品单位（m3/产品单位）。
Wi代表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i代表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10.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bookmark: _Toc10197][bookmark: _Toc2611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值：


RZ代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Z综合利用代表评价年工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单位为吨（t），通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
Z产生代表评价年工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工厂实际产生的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认定其不具有危险特性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量。
Z贮存代表评价年工厂综合利用往年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量，单位为吨（t），工厂对往年贮存的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的量。
11.碳排放信息披露
[bookmark: _GoBack]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ESG报告、零碳工厂建设报告等载体，定期公开披露碳排放信息、产品碳足迹信息、零碳工厂建设成效等情况。碳排放信息应遵循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原则，确保相关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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